全市2018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

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流程

（供各党支部参考）

    为切实加强对各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指导，充分发挥各党支部主体作用，根据《关于召开2018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（武组通〔2019〕3号）的要求，制定如下工作流程，供参考。
    一、第一阶段：会前准备
（一）组织学习。组织生活会前，专门组织开展一次“支部主题党日”活动，采取理论宣讲、党课辅导、交流讨论等方式，进行集中学习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。党支部委员会、支部委员和党员采取个别谈话、上门走访等形式，广泛征求基层群众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，查找突出问题。

（三）谈心谈话。党支部委员之间、党支部委员与党员之间普遍进行1次谈心谈话。

（四）通知会议。基层党组织要研究提出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具体安排（不要求形成书面方案），会前1-2天通知党员参加会议，掌握党员到会情况。

二、第二阶段：召开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
（一）以支委会形式召开的组织生活会

参加对象：党支部班子成员，上级党组织指导员，党支部其他所有党员（在开展民主评议时参加）。

主持人：党支部书记

主要议程：

党支部书记报告上年度组织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、检查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；

党支部书记带头进行对照检查，其他班子成员对其进行批评帮助；

其他班子成员依次进行对照检查，其他班子成员进行批评帮助；（每人至少提一条批评意见）

党支部书记简要总结会议情况；
召开党员大会，进行民主评议。首先由党支部书记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党员大会述职，再按照个人自评、党员互评、民主测评的程序，组织党员开展民主评议；
上级党组织指导员进行点评（社区、村党组织由街道、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指导并点评）；
党支部书记进行表态讲话，并作出整改承诺。
（二）以党员大会形式召开的组织生活会
参加对象：党支部全体党员，上级党组织指导员。

主持人：党支部书记

主要议程：

党支部书记报告上年度组织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、检查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；

党支部书记带头进行对照检查，其他党员对其进行批评帮助；

党员依次进行对照检查，其他党员进行批评帮助；（每人至少提一条批评意见）

组织党员开展民主测评；
5、上级党组织指导员进行点评（社区、村党组织由街道、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指导并点评）；
6、党支部书记进行表态讲话，并作出整改承诺。

（三）以党小组会形式召开的组织生活会

参加对象：党支部全体党员，上级党组织指导员。

主持人：党支部书记

主要议程：

1、召开党员大会，由党支部书记报告上年度组织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、检查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；

2、分别召开党小组会，开展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，由党员依次进行对照检查，其他党员进行批评帮助；（每人至少提一条批评意见）

3、再次召开党员大会，组织党员开展民主测评；

4、上级党组织指导员进行点评（社区、村党组织由街道、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指导并点评）；
5、党支部书记进行表态讲话，并作出整改承诺。

三、第三阶段：评议结果的汇总运用和问题整改

    （一）统计汇总。党支部确定专人对民主测评情况进行统计汇总，测评票的统计结果由党组织掌握。

（二）组织评定。党支部结合评议情况，综合分析党员日常表现，确定评定等次并向本人反馈，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

（三）结果运用。对评定为“优秀”的党员要予以表扬褒奖，上级党组织开展党内表彰一般应从中遴选。对评定为“基本合格”的党员，要进行教育帮扶。对评定为“不合格”的党员，要根据其表现和态度，按规定程序作出相应组织处置。
    （四）问题整改。党支部要制定整改措施，提出整改时限；党员要列出整改事项，作出整改承诺。党支部要结合党支部主题党日，每半年向党员群众通报班子整改情况，党员每季度报告兑现承诺情况。
    （五）上报备案。将班子查摆的问题、整改措施以及民主评议党员结果报上级党组织备案。

四、几点要求

1、各区、各系统要根据不同领域、不同行业、不同类型党支部和党员实际情况，加强分类指导，细化民主测评内容，量化具体测评标准。
2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，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3、基层党委要派人列席所属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。街道（乡镇）党（工）委班子成员要对社区（村）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情况全覆盖指导和监督，确保每个社区（村）党支部都有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指导监督并点评。

4、对流动人才党支部、离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支部，可以采取简便灵活的方式进行。

5、坚决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，不要求党支部搞工作方案、报表台账、总结报告等材料，不要求党员撰写个人发言材料，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不搞“痕迹管理”。

6、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在2019年3月底前完成。

市委组织部

2019年2月21日



